
            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及公司为其提供信贷担保的公告 

 第 1 页 共 4 页 

证券代码：300055               证券简称：万邦达             公告编号：2017-057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及公司为其

提供信贷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被担保人名称：乌兰察布市万邦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

察布万邦达”）。 

2.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累积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为 117,000 万元（含本年度内将到期终止的

部分原担保协议），无对外逾期担保。 

3.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及公司为

其提供信贷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乌兰察布万邦达为盘活固定资产，调

整负债结构，推进项目顺利实施，向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本

金 2亿元，租赁方式为融资租赁（回租），租赁期限 3年，租赁利率为 4.75%（即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且随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调整而调整）。公

司同意为该笔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3 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乌兰察布市万邦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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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5年 5月 15 日 

住    所：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新区财政局楼内 211室 

法定代表人：吴嫡 

注册资本：3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城市供水、排水、供热管网工程建设与运营；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工程建设与运营；水源地、水厂建设与运营；热源厂、换热站及相关环保工程建

设与运营；环境保护工程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

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电器设备、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乌兰察布万邦达资产总额为 177,125.58 万元，负债

总额为 120,161.54 万元，净资产为 56,964.0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84%（未经

审计）。2017 年半年度，净利润为 4,927.42 万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不含本次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117,000 万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昊天节能装备有限公司担

保人民币 49,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陕西万邦达水务有限公司担保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本年度内将到期终止的 10,000 万元原担保协议）；对全资子公司

江苏万邦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人民币 3,000 万元；对参股公司惠州大亚湾伊

科思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保人民币 50,000 万元。 

本次担保批准实施后，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总额累计为人民币 137,000 万元

（含本年度内将到期终止的部分原担保协议），含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参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占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4.97%，占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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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乌兰察布万邦达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主要用于盘活固定资产，调

整负债结构，有利于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且乌兰察布万邦达的资产状况和盈利

能力良好，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本次为乌兰察布万邦达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有利于乌兰察布 PPP项目的顺利推进，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 

本次担保相关议案已经出席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

通过。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乌兰察布万邦达向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

融资租赁本金 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主要是为了盘活固定资产，调整负债结

构，有利于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经审慎核查，我们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内的全资子公司，资

产状况和盈利能力良好，具备一定的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

对其担保不会影响公司及股东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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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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